
 

 

「香港飛行總會」參觀活動申請事宜 

 

本會與「香港飛行總會」（Hong Kong Aviation Club）已就本會各童軍單

位於「香港飛行總會」進行參觀活動安排上達成共識，各童軍單位如欲參觀

「香港飛行總會」，必須必須必須必須依照下列程序辦理： 

 

1. 詳閱香港飛行總會基金的參觀須知，並填妥該會的「參觀團體申請

表」。 

 

2. 填妥「參觀團體申請表」後，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寄交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樓青少年活動署，以便本署統籌轉交「香港飛行總會」辦理。 

 

3. 待「香港飛行總會」確認有關申請後，該會將直接通知申請單位有關

批核結果。獲接納之申請單位，必須於活動舉行前 2個工作天提供參

加者名單，填妥「參觀團體資料」表後可透過傳真或電郵通知「香港

飛行總會」，以便該會作記錄。 

 

上述表格及資料可於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或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下載。如提交之文件資料不全，申請將不獲處理，申

請批核與否將由「香港飛行總會」作最終決定。此外，所有申請單位之活動

負責人於參觀活動進行前，必須確保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填妥家長同意書，

而該等同意書則由活動負責人保存，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 

 

如查詢遞交申請事宜，請致電青少年活動署與活動幹事陳彩燕小姐（電

話：2957 6412）聯絡。如欲了解參觀詳情，請致電「香港飛行總會」與程

序幹事陳少梅小姐（電話：2712 4883）聯絡。 

 

 

青少年活動總監  陳肖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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